
	國立基隆女中學生功過註銷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項次
	發生
日期
	獎勵事由
	獎勵種類
	項次
	發生
日期
	懲處事由
	懲處種類

	
	
	
	
	
	
	
	

	
	
	
	
	
	
	
	

	
	
	
	
	
	
	
	

	
	
	
	
	
	
	
	

	
	
	
	
	
	
	
	

	
	
	
	
	
	
	
	

	
	
	
	
	
	
	
	

	
	
	
	
	
	
	
	

	
	
	
	
	
	
	
	

	
	
	
	
	
	
	
	

	
	
	
	
	
	
	
	

	
	
	
	
	
	
	
	

	導師
	輔導學創人員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備註：1.申請註銷懲處需確認該學期無再犯懲處紀錄且行為良好者得於該學期末起申請。
      2.在學期間可功過註銷，惟前功不抵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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